第3部分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487538042][bookmark: _Toc87456935]一、相关说明
1.  本项目为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师生部分健康服务外包：含2022/2023两年军训、运动会等现场医疗保障服务、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学校全部护理服务及部分医疗服务等。
2.  外包服务期：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
3.  服务对象：全体在校师生（含警校师生、外单位在校提供服务或参加培训人员等）人数约7000人。
4. ▲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肆拾陆万柒仟整（￥467000.00元），最后报价超过预算的，按无效标处理。
5. 履约保证金及支付方式：履约保证金：乙方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合同总金额1%履约保证金（接受银行转账、支票、汇票、本票、履约保函等多种非现金形式），履约保证金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支付方式：合同款按月进行支付（总合同金额除以16个月进行计算，采购方将根据月度质量检查考核成绩相应扣减后支付月度费用，中标供应商需提供对应金额收款发票作为报销依据），第一个月服务完，第二个月开始支付上一个月费用，以此类推（每年12月份金额于当月15日前支付完毕）。
[bookmark: _Toc87456936][bookmark: _Toc487538043]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1.   服务内容和要求
	序号
	合作服务内容
	合作具体内容

	项目一

	2022年9月至2023年12月学校全部护理服务及部分医疗服务
	学校医务室对外开放期间（含节假日、寒暑假）每周负责学校医务室3天24小时的门（急）诊诊疗、出诊、预防保健等由学校医务室承担的校内师生医疗保健服务（具体工作由采购方根据工作需要统一安排，原则上连续服务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学校医务室对外开放期间（含节假日、寒暑假）负责学校医务室24小时护理、健康宣教、挂号收费、急诊小药房管理等由学校医务室承担的校内师生护理保健服务（具体工作由采购方根据工作需要统一安排）

	
	
	中标单位派驻人员在校服务期间共同承担学校疫情防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处理，及时发现并上报，隔离、治疗并对密切接触者筛查、对寝室、教室等污染场所进行消毒，协助做好学校学生体检、教职工体检、卫生测评等健康服务。

	项目二
	2022/2023两年军训、运动会等现场医疗保障服务
	负责提供新生入学军训、运动会等重大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保障（服务时长：约8小时/天*36天（以实际活动安排为准）


2.   诊疗范围要求：内科
3.   服务对象要求：内部
4.   投入的人员资质要求：
项目一：至少派驻1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执业护士到采购方医务室工作，派驻人员必须具备基本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包扎止血等），持有国家相关有效资格、执业证书，全体派驻的医务人员必须注册在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医务室或增加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医务室执业地点，中标单位须在提供正式服务前完成派驻医护人员注册或多点执业办理，采购方协助。
项目二要求：每日现场派驻一名执业医师、一名执业护士，派驻人员必须具备基本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包扎止血等），持有国家相关有效资格、执业证书，成交供应商须将从业医护人员相关证件复印件交由采购人备案。在不影响项目一服务执行与质量的前提下，允许派驻项目一医护人员提供项目二部分服务，但医护人员提供两个项目连续服务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5.   服务要求：
（1）服务时间：24小时或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服务
（2）后勤处负责监督、考核中标单位派驻人员是否按要求依法行医、依规履行岗位职责、提供优质的健康服务等；医务室负责中标单位派驻人员校内日常工作安排及管理，医务室根据学校实际工作对外开放期间（含寒暑假、节假日），中标单位派驻的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服从采购方校内工作安排及日常管理，认真按要求履行岗位职责，提供优质服务。中标单位负责派驻人员其他事务管理（含人员招聘、培训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含食宿），绩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劳务关系管理，劳务纠纷处理等）。
（3）服务期内，中标单位向采购方派驻的医务人员原则上不允许随意更换，确因各种原因致派驻医务人员无法正常提供服务时，中标单位必须至少提前1月告知采购方，且需确保新的派驻人员到位，完成工作交接后原派驻人员方可离岗。采购方发现派驻人员资质不符合要求，或无法按要求履行岗位职责可要求中标单位更换派驻人员，新派驻人员必须在采购方提出要求后1月内到岗。
（4）采购方医务室仅零差价收取药品、医用耗材费用，不收取其他任何诊疗、服务费用，所有费用通过校园一卡通机、温州医保系统结算收款，不接受现金。
6.   所有诊疗所需的办公设备、医疗设备等全由采购方配置。
7.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师生部分健康服务外包项目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备注

	劳动纪律（50分）
	 1.不迟到、早退、串岗、离岗
	10
	　
	　

	
	 2.在岗期间着工作服，仪表整洁
	10
	　
	　

	
	 3.交班时保持医务室环境清洁
	20
	　
	　

	
	 4.在岗期间玩游戏、看视频、炒股、上网（与工作无关）
	5
	　
	　

	
	 5.按规定参加科室组织的学习培训、会议等活动
	5
	　
	　

	护理质量（35分）
	 6.严格执行三查七对、护理操作规范
	5
	　
	　

	
	 7.按规定消毒灭菌各类物品并登记
	5
	　
	　

	
	 8.按规定进行紫外线灯消毒并登记
	5
	　
	　

	
	 9.按规定更换消毒液并登记
	5
	　
	　

	
	 10.规范医疗废物处置、存放
	5
	　
	　

	
	 11.急诊小药房药品常规养护交接准确
	5
	　
	　

	
	 12.收银工作仔细，帐、药相符，台账清楚
	5
	　
	　

	服务质量（15分）
	 13.对师生态度冷淡、不耐烦
	5
	　
	　

	
	 14.对患者提出的问题不及时解答或不认真解答
	5
	　
	　

	
	 15.被师生或部门投诉，经查实责任在个人的
	5
	　
	　

	总分
	　
	100
	　
	　


备注：
1）按月度进行考核，考核总分为100分，考核分高于或等于90分的为达标分，低于90分的为不达标。低于90分每1分扣罚1000元，分数低于80分的，除了相应处罚外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相关损失，由中标单位自行负责。
2）严格按照卫生、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落实日常诊疗工作，区县级及以上部门检查发现问题且与中标单位服务人员工作相关，每发现一处直接扣2000元。
3）中标单位派驻人员服务期间出现医疗差错、医疗事故、医疗纠纷，由中标单位承担相应的医疗责任和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情况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4）响应单位响应文件内注明的相关派驻人员后期需如实上岗，如若虚假提供相关人员信息，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涉及人员变动需提前告知并经采购方确认，相关调整人员费用按单价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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